
 

 

工会与农民工居留意愿：

兼析工会的双重职能悖论

崔亚东1，徐    苏2，蒋耀辉2

（1.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2. 上海财经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对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影响。鉴于中国工会的双

重职能，文章使用文本分析和处理效应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讨论了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

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农民工加入工会以后，其居留意愿得到明显提升。其次，异质性分析发

现，相较于从事高技能工作、受雇于国有企业、高学历以及新生代的农民工，工会对从事低技能工

作、受雇于私营企业、低学历以及老一代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机制分析表明，通

过发挥维权和维稳的双重职能，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并增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感，是工会提升农民

工居留意愿的有效途径。因此，继续加强工会职能发挥，并关注综合素质较低群体的居留意愿，是提

升农民工居留意愿的有效手段。文章的研究一方面证明了工会的双重职能并不冲突，另一方面也补

充了从工会组织视角考察农民工居留意愿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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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务工，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①然而仍有相当一

部分农民工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依然保持着“候鸟式”或“钟摆式”的流动特征（辜胜阻等，

2014）。如果这种流动特征持续存在，这不仅会阻碍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推进，还有可能

产生新的城乡二元结构，从而破坏社会的凝聚力（杨菊华，2015；祝仲坤和冷晨昕，2020）。同时，伴

随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加深，人口已经成为城市经济活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于潇和徐英

东，2021）。如果能够提升农民工居留意愿，使他们积极融入城市，那么这将有助于增加城市劳动

供给，扩大城市消费需求，从而释放新一轮人口红利（蔡昉，2017）。因此，探寻提升农民工居留意

愿的有效方法具有重要的政策和现实意义。

伴随户籍制度的改革和不断完善，城市公共资源与服务正努力实现面向常住人口的全覆

盖，由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公共服务差别趋于弱化（Chen 和 Liu，2016）。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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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 2021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 2.9 亿人，约占城镇常住人口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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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居民相比，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明显不足（Park 和 Wang，2010），严重削弱了农民工的城市生存

能力（李练军，2015），进而抑制了农民工居留意愿（王晓峰和温馨，2017）。同时，作为城市的边缘

群体，农民工长期游离于组织和制度外，通常只能依靠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来寻求社会保护（杨

立雄，2006；冷晨昕等，2021），所以农民工更倾向与来自同地区人员交往（覃国慈，2007）。再加上

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可能存在语言交流障碍等问题（田明，2017），这导致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普

遍不高（汪润泉和刘一伟，2017）。因此，劳动权益保障不足和社会融入困难成为影响农民工居留

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研究中，虽然已有众多文献从农民工个体特征、城市公

共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Zhu 和 Chen，2010；李尧，2020），但是却极少有学者从社会团体组

织特别是工会组织角度考察农民工的居留意愿。

根据《中国工会章程》，不同于西方工会，中国工会具有双重职能（刘泰洪，2011；王永丽和郑

婉玉，2012；靳卫东等，2020），不仅需要发挥维权职能，还要“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建设和改

革”和“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即中国工会肩负着维稳职能。而“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

标纲要关于“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等目标的

提出，也对中国工会的职能发挥提出了更多要求。

目前，针对中国工会的研究，在维权职能方面，虽然社会各界对工会的维权职能发挥一直存

在争议（姚洋和钟宁桦，2008；孙中伟和贺霞旭，2012；常凯，2013），但近年来学术界已逐渐形成共

识，即工会的维权作用已经凸显出来（纪雯雯和赖德胜，2019；靳卫东和崔亚东，2019）。那么，工会

能否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呢？从已有文献来看，学者们普遍将全体劳动者作为研究样本来考察

工会的维权职能，却较少关注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农民工的特殊性在于相较于本地劳动者，农

民工同时面临着户籍差异和地域差异所带来的双重问题（曾永明和张利国，2018），从而导致农民

工的劳动待遇普遍不高，甚至劳动权益可能更容易受到侵犯（王晓峰和温馨，2017），这就很可能

降低农民工的城市生存能力，进而抑制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那么，如果工会能够有效维护农

民工的劳动权益，这必将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居留意愿。

在维稳职能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工会的维稳职能阻碍了维权职能的发挥（游正林，2010；

刘泰洪，2011；常凯，2013）。已有研究表明，在劳资双方产生矛盾时，中国工会往往将维稳职能放

在第一位（刘泰洪，2011）。所以，在考察维稳职能时，已有研究更多只是将工会“组织和动员职

工”作为促进企业正常生产的手段进行讨论（常凯，2013；单红梅等，2014）。然而，现有研究却普

遍忽略了工会的本质属性，即工会是一个由职工组成的团体组织。团体组织职能或作用的发挥，

往往需要会员之间沟通合作才能实现。同样，工会在开展一系列活动以发挥维稳职能时（王永丽

和郑婉玉，2012），也需要会员之间进行沟通交流与合作，这就可能为会员之间沟通和交流创造一

个有效的机会和平台。对于农民工而言，这无疑会加深他们对本地职工的了解，进而推动他们积

极地融入当地社会。

从劳资对立的角度看，中国工会的双重职能可能是无法并存和互不协调的，但是从农民工

居留意愿角度分析，工会的这种双重职能又可能是协调的。首先，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提升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是政府的重要工作目标。工会肩负着协助政府治理社会的重任，所以帮

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和提升农民工居留意愿也是政府对工会提出的必然要求。其次，如果工

会的维权职能得到发挥，这一作用也可能适用于农民工劳动权益。最后，工会在组织和动员职工

开展相关活动的同时，也可能会加深农民工与本地劳动者之间的了解，进而促进农民工融入当

地社会。所以，从农民工居留意愿角度看，中国工会的双重职能并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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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工会的双重职能特征，本文使用文本分析和处理效应模型等方法，从理论和实证

两方面讨论了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农民工加入工会以后，其居留意

愿得到了显著提升。并且，这一影响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其次，异质性分析

表明，相较于从事高技能工作、受雇于国有企业、高学历以及新生代的农民工，工会对从事低技

能工作、在私营企业工作、低学历以及老一代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机制分

析发现，一方面通过发挥维权职能，工会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时长，

并增加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和医疗保险参保的可能性，从而有效维护了农民工的劳动权益。

另一方面，通过发挥维稳职能，工会为会员提供了一个可以沟通和交流的有效平台，从而加深了

农民工和本地人员的了解，进而为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创造了条件。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和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理论分析方面，利用与工会

相关的政策文件和媒体报道，本文使用文本分析探究了中国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

作用机制。其次，在实证分析中，本文使用全国层面的中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2017）来检验

工会的作用发挥，更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能够获得更为精确的估计结果。再次，本文的研究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工会的双重职能并不冲突。最后，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农民工个体特征以

及城市公共服务等角度分析农民工居留意愿问题，却较少有文献从工会组织视角进行讨论。本

文考察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有效提升农民工居留意愿并加快推进中

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之后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数据选择和研究方法，第四部

分实证检验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第五部分为机制分析，最后一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

策建议。

二、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影响的理论分析

中国工会一直肩负着维权和维稳双重职能。为此，本文将通过工会实践和政策文本分析等

方式讨论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

（一）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

在西方国家，工会更多表现为“垄断者”或“代言人”（Freeman 和 Medoff，1984），它的主要目

标是通过发动职工，以集体力量迫使企业在制定政策和进行决策时更加考虑职工权益。在中国，

长期以来，工会不仅需要维护职工权益，还被要求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大局（常凯，2013；靳卫东和

崔亚东，2019），根据《中国工会章程》，中国工会还需要“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建设和改革，

努力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和“代表和组织职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

理”以及“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

“十四五”规划和 2030 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深入推进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因此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已然成为加快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大任务。那

么，这也就对中国工会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所以，提升农民工居留意愿就成为中国工会协助政

府推进市民化的必然要求。为此，中国工会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将“推动实现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作为各级工会组织的目标任务之一。中国工会十

七大报告中也强调，要把“逐步实现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同时，《中

华全国总工会农民工工作规划（2016−2020 年）》也将“农民工市民化有序推进”内容作为规划的

四项目标之一。

此外，自政府首次在 2013 年的《城市蓝皮书》中提及“市民化”一词以来，服从于国家发展的

战略需要，工会在其他政策文件中也做了相关回应。基于 2006−2016 年中华总工会发布的政策

崔亚东、徐    苏、蒋耀辉：工会与农民工居留意愿：兼析工会的双重职能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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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①本文统计了历年文件中提及“市民化”和“城镇化”两个主题词出现的次数，如图 1 所示。

可以看到，这些文件中在 2013 年首次出现了“市民化”一词，之后“市民化”的词频数开始增多，

同时对“城镇化”一词的总提及数量在整体上也是呈现上升趋势，这进一步说明工会一直围绕在

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来开展工作。那么，作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步骤，提升农民工

居留意愿也必然包含在工会的工作目标之中。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 1：服务于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发展的需要，工会职能的发挥必将有助于提升农民

工的居留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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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历年“市民化”与“城镇化”词频数的变化趋势

 

（二）工会发挥作用的影响机制

1. 工会与农民工劳动权益

长期以来，劳动权益保障不足是抑制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重要原因（李树茁等，2014）。在

劳动力市场中，不同于其他劳动群体，农民工面临着户籍与地域双重问题（曾永明和张利国，

2018）。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兼具农民的部分属性，所以整体上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尹

志超等，2020）。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中，企业更愿意雇佣城镇人员或者只愿意为农

民工提供相对较低的劳动待遇（郭凤鸣和张世伟，2011；Wang 等，2015）。另一方面，农民工具有

“流动性”特征，即对于工作地而言，他们对于本地居民而言是“外来人口”（曾永明和张利国，

2018）。鉴于中国是“熟人社会”，并且存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往往更偏爱本地

劳动者（刘亮等，2012）。此外，由于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较为淡薄，再加上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

议价能力较弱（卢海阳和郑旭媛，2019），这导致他们的劳动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在劳动权益无

法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能力将会受到很大影响（王晓峰和温馨，

2017），这就很可能增加他们的不满情绪（栾卉和关信平，2017），最终抑制他们的居留意愿。

近年来，伴随中国工会维权职能的不断凸显（靳卫东和崔亚东，2019），农民工劳动权益理应

受到工会的维护。从历年工会所出台的政策、文件和报告中可以看出工会对于农民工劳动权益

的维护作用：中国工会十五大强调“促进职工特别是一线工人和农民工工资收入的提高”，“把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作为工会维权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保障农民工享受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中国工会十六大强调“促进农民工、困难企业职工公平享有社会保障权利”。中国工

会十七大强调要“健全完善工会农民工维权服务体系”等。此外，本文根据 2006−2016 年中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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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6 年 1 月 18 日，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确定采用“农民工”称谓，第一次把“农民工”这一概念和称

谓写入中央政府具有行政法规作用的文件之中，故本文将初始时间定为 2006 年。同时，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获得的最新资料是 2016 年，

所以本文使用的资料年限为 2006−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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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发布的政策文件，发现在中华总工会所发布规定和通知的内容中，每一年度都含有涉及农

民工劳动权益维护的内容，这也能体现出工会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维护。

除了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政策的落实

效 果 也 会 严 重 影 响 到 工 会 的 职 能 发 挥 。 通

常，工会是否发挥作用可以在关于工会的媒

体报道中体现。基于中国知网的《中国重要

报纸全文数据库》，本文使用主题词“工会”

和“农民工”进行联合检索，共收集了 3 036 条

报 纸 的 报 道 标 题 。 这 些 报 道 最 早 发 表 于

2005 年 4 月 27 日，最晚发表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

包含了全国 317 家报社和出版社。通过对这

些报道标题进行分词处理，剔除与主题无关

的人名、地名、形容词、数词等相关词汇后，按照所获主题词的词频数，本文绘制了关于工会和农

民工报道标题主题词的词云图，如图 2 所示。

可以明显看到，针对农民工群体，工会做了大量工作。在维权职能发挥方面，“维权”“维护”

“就业”“权益”“培训”和“工资”等词语出现的频数较高，这说明工会在农民工劳动权益特别是

在就业、培训以及工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维护作用。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有效维护将会极大增

强他们的城市生存能力，进而提升其居留意愿（李练军，2015）。因此，伴随工会相关政策的出台

和工作的开展，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 2：工会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维护，为农民工居留意愿上升提供了更强的城市生存能力。

2. 工会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困难是影响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郭庆然等，2019）。由于农民工与

本地居民沟通交流较少，只能依赖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寻求社会保护，致使农民工难以融入当

地社会（张一凡和冯长春，2015）。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往往更愿意同自己熟悉

的人群交往，即存在“同乡”情节。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同样也更倾向与同乡人员交往，这就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工与本地居民深入交流的机会（卢海阳等，2016）。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

与本地居民之间缺少一个可以有效沟通交流的平台和场所，这就导致即使双方都有深入交流沟

通的需求，却也无能为力。因此，沟通机会和沟通平台的缺乏使得农民工与本地居民难以进行深

入了解，这就可能阻碍农民工快速融入当地社会（潘泽泉和林婷婷，201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基于维稳职能的发挥，中国工会需要“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

参加经济建设，努力完成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而通过组织职工开展联谊、劳动竞赛等活动又

是工会实现这一工作目标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王永丽和郑婉玉，2012）。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帮

扶”“活动”“开展”和“关爱”等词语出现的频数相对较多，这说明工会确实会通过组织动员农

民工，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发挥维稳职能。由于相关活动的参与人群并不仅限于农民工，也包

含本地职工，那么很多活动的开展就为农民工和本地职工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所以在参加这些活动时，农民工将会有更多的机会与本地职工进行交流和沟通，结识更多城市

人员，从而帮助农民工更加深入地了解本地社会文化状况（潘泽泉和林婷婷，2015），从心理上产

生更强的归属感，进而促进农民工积极地融入当地社会。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

假说 3：工会的维稳职能的发挥能够为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沟通交流提供良好的机会和平

台，从而可以促进农民工积极地融入当地社会。

 

图 2    关于工会和农民工报道标题主题词的词云图

注：字体越大，表示主题词在报道中出现的频数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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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双重职能分别侧重于维护职工权益和企业利益，在劳资双方产生矛盾的情况下，工

会维护任何一方利益都会导致另一方利益受损，所以工会的双重职能发挥可能是冲突的。但是，

根据上述分析，如果假说 2 和假说 3 能够成立，那么在提升农民工居留意愿的问题上，无论是发

挥维权职能，还是发挥维稳职能，工会都能够提升农民工的居留意愿。因此，在农民工居留意愿

问题上，工会的双重职能并不冲突。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选择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为多元回归分析，①控制其他因素后考察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

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willi = a+βunioni+γ1X1+γ2X2+γ3X3+εi （1）

willi unioni β

X1 X2 X3 γ1 γ2 γ3

a εi

其中， 表示农民工居留意愿， 表示农民工是否加入工会， 表示工会作用的影响程度，是

本文关注的重点。 、 和 分别表示农民工的个体特征、行业特征和地区特征， 、 以及 分别

表示农民工个体特征、行业特征以及地区特征的影响程度， 为截距项， 为误差项。

需要注意的是，仅基于 OLS 估计并不能准确得到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影响的因果关系。

一方面，农民工加入工会并非是随机化分配的结果，而是遵从一定的选择机制。如果加入工会对

农民工有利，农民工将会积极加入，反之则不会加入，由此就产生了自选择问题（纪雯雯和赖德

胜，2019）。另一方面，农民工是否加入工会以及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变化都会受到个体各项特征

的影响，从而就产生了选择偏差问题（Lu 等，2010；李明和徐建炜，2014）。已有研究认为，处理效

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 Model）是克服上述内生性问题的有效方法（Maddala，1983）。因此，为获得

更为准确的因果关系，本文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进行检验。选择方程设定如下：

D = η+λZ+ ξ1X1+ ξ2X2+ ξ3X3+ ζi （2）
D ⩾ 0 unioni = 1 unioni = 0

(εi, ζi) ∼ N(0,0,σ2,1,ρ) ρ εi ζi ρ , 0

Ω Ω (c) =
ϕ (c)

1−Φ (c)

其中如果 ，则 ，否则 。Z 是一个独立解释变量，表示控制变量以外的其他

因素，参照李明和徐建炜（2014）的研究，本文选择农民工所在地区同行业的工会会员密度表示。②

为了简化分析，假设扰动项 ， 是 和 的相关系数，如果 ，那么表明计量

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 为反米尔斯函数， 。那么，最终的估计方程为：

E(willi|unioni = j,X1,X2,X3) = a+βunioni+γ1X1+γ2X2+γ3X3+ρσΩi, j = 0 or 1 （3）

（二）数据选择

1. 数据介绍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CMDS）。CMDS 数据是由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实施调查，覆盖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大样本

的特征。

2. 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居留意愿，参照已有研究（祝仲坤和冷晨昕，2020；于潇和徐英东，2021），

本文根据数据库问卷中问题“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来进行赋值。如果居留意愿超过

5 年，则表明农民工具有居留意愿，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主要解释变量为工会，如果农民工加

入工会则赋值为 1，没有加入则赋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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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已有文献（李树茁等，2014；祝仲坤和冷晨昕，2020），本文选取农民工在各个维度上的相

关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在个体特征中，主要包括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民族状况、婚姻状况、政治

面貌、教育状况、单位性质、住房状况、家庭收入、土地状况和流动状况。在指标构建上，除年龄和

教育状况外，其他变量均以  0−1 虚拟变量表示。在农民工年龄设定中，将农民工年龄设定在

16−60 岁。在教育状况设定中，根据受教育年限进行赋值，其中未上过学为 0，小学为 6，初中为

9，高中为 12，大学专科为 15，大学本科为 16 和研究生为 19。单位性质划分为公有制单位（机关

单位、国企、集体企业等）和非公有制单位。住房状况指是否拥有自有住房。家庭收入采用家庭

月收入的对数表示。土地状况指老家是否还有承包地。流动状况包括流动范围（省际、市际以及

县际流动）、流动次数以及流动时长等。相对来说，男性、已婚、高学历、高收入和拥有住房的农民

工的居留意愿更高（杨巧和李鹏举，2017）。

行业特征根据农民工所在行业门类，分别使用 0−1 虚拟变量表示。在地区特征中，根据农

民工流入地省份，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①均以 0−1 虚拟变量表示。此外，本

文还将各省人均 GDP 也考虑在内，使用自然对数的形式表示。已有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地区具有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农民工居留意愿也相对更高（李尧，2020）。

经过数据整理，保留具有农村户籍的调

查样本之后，本文共获得基准样本 35 371 个，

其中加入工会的样本为 5 504 个，没有加入工

会的样本为 29  867 个，这说明农民工参加工

会的比例并不高。图 3 呈现了加入工会和没

有加入工会的农民工居留意愿特征，可以看

到，加入工会的农民工的居留意愿高于没有

加入工会的农民工。

前文分析认为，农民工加入工会并非随

机，而是存在一定程度的选择偏差问题。因

此，本文进一步对其他主要控制变量进行了

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可以发现，加入工会的农民工普遍集中在男性、党员、高学历以及公有

制单位，这说明样本确实并非随机。为了获得更为准确的因果关系，本文将进一步借助处理效应

模型克服内生性问题，以精确评估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

四、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前文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加入工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居留意愿。同时鉴于工会对农民

工居留意愿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将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

验，从而获得更为准确的结果。

（一）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

基于 OLS 和处理效应模型估计，本文检验了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利用 OLS 估计，第（1）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加入工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居留意愿。对于

工会与农民工居留意愿之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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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农民工的居留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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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照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

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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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 : ρ = 0

效应模型估计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极大似然估计（MLE），第二种是两阶段估计（TS）。第（2）列

基于极大似然估计的检验结果显示，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 的假设，说明工会与农

民工居留意愿之间的确存在内生性问题，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进行检验是合适的。从第（2）列的估

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工会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工的居留意愿，并且这种因果关系在 1% 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假说 1 得到论证。

本文还使用处理效应模型的两阶段估计进行检验，如第（3）列所示，估计结果仍然表明农民

工加入工会之后，其居留意愿将会得到显著提升。由于相较于两阶段估计，极大似然估计的结果

更为准确（李明和徐建炜，2014），所以在后文检验中，本文仅报告使用极大似然估计得到的结果。
  

表 2    基准结果

（1） （2） （3）

OLS TEM-MLE TEM-TS

工会 0.031*** 0.039*** 0.039***

（0.007） （0.008） （0.0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H0 : ρ = 0 3.05*

样本数 35 371 35 371 35 371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同时本文使用省份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

误进行检验，关键变量的显著性结果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为了简化分析，这里没有报告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①

1. 替换指标

表 1    统计性描述

变量 总体 工会 无工会

性别 0.572（0.495） 0.625（0.484） 0.563（0.496）

年龄 34.113（9.349） 33.606（8.575） 34.206（9.482）

民族状况 0.912（0.283） 0.923（0.266） 0.910（0.286）

婚姻状况 0.751（0.433） 0.758（0.428） 0.749（0.434）

政治面貌 0.135（0.342） 0.218（0.413） 0.120（0.325）

教育状况 10.542（3.235） 11.743（3.128） 10.321（3.205）

单位性质 0.153（0.360） 0.314（0.464） 0.124（0.329）

住房状况 0.203（0.402） 0.237（0.426） 0.196（0.397）

家庭收入 8.706（0.464） 8.738（0.473） 8.700（0.462）

土地状况 0.593（0.491） 0.598（0.490） 0.592（0.491）

流动范围

省际 0.563（0.496） 0.535（0.499） 0.568（0.495）

市际 0.292（0.455） 0.329（0.466） 0.287（0.452）

县际 0.145（0.352） 0.145（0.352） 0.145（0.352）

流动次数 1.984（1.194） 1.969（1.145） 1.987（1.203）

流动时长 6.446（5.514） 7.157（5.4456） 6.315（5.514）

东部地区 0.596（0.491） 0.560（0.496） 0.602（0.489）

中部地区 0.166（0.372） 0.165（0.371） 0.166（0.372）

西部地区 0.239（0.426） 0.275（0.446） 0.232（0.422）

人均GDP 11.140（0.410） 11.126（0.410） 11.143（0.410）

样本数 35 371 5 504 29 867
　　注：表中的数值为各变量的均值，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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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替换被解释变量。前文实证分析表明，加入工会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工居留意愿。而如果

农民工愿意在就业地落户，则表明农民工很大程度上愿意在就业地居留，同样可以体现农民工

的居留意愿。因此，本文根据 CMDS 数据库问卷中的问题“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您是否愿

意把户口迁入本地？”来进行赋值。如果回答“是”，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以此作为被解释

变量，进一步检验农民工加入工会是否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落户意愿。

此外，在前文居留意愿指标的设定中，本文使用居留意愿是否超过 5 年进行定义，可能存在

问题。为此，依据居留意愿问题中的其他选项（1−2 年、6−10 年和定居），本文按照农民工居留时

长是否愿意超过 2 年、10 年以及是否定居分别设定为 0−1 虚拟变量，重新定义农民工居留意愿

指标，再次检验假说 1。使用上述指标重新进行检验之后，本文发现，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依然

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说 1 再次得到论证。

（2）替换解释变量。仅仅使用农民工是否加入工会作为解释变量，可能不足以充分反映工会

的职能发挥。因此，利用 2017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本文使用省级层面工会受理的劳动

争议案件数与劳动争议案件总受理数的比值、工会设立的培训机构数与工会组织总数的比值、

开展劳动竞赛的工会数与工会组织总数的比值作为工会职能发挥的代理变量。首先，工会受理

的劳动争议案件数占比越大，表明劳动者越愿意向工会寻求帮助，工会的维权职能发挥越显著

（李光勤等，2017）。其次，获得技能培训是劳动者享有的重要劳动权益之一（王晓峰和温馨，

2017）。那么工会通过设立相关培训机构，加强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可以更好地发挥维权职能。

最后，开展相关活动是工会发挥维稳职能的一项重要手段（王永丽和郑婉玉，2012）。工会通过开

展培训和劳动竞赛活动，将会加强劳动者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从而使工会能够更好地发挥维稳

职能。利用上述设定的指标，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估计结果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工会的双重职能发挥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居留意愿。

2. 替换方法

针对工会和农民工居留意愿之间存在的选择偏差问题，倾向得分匹配（PSM）也是一个十分

有效的解决方法，所以本文也使用 PSM 方法重新检验了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

此外，在检验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影响的过程中，除了自选择和选择偏差带来的内生性

问题之外，还可能存在一定的反向因果问题。原因在于如果农民工加入工会，能够提升自身的居

留意愿，那么农民工居留意愿的提升，也可能会促使其继续留在工会。因此，为了克服这种潜在

的反向因果内生问题，本文将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工会与农民工居留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再

次检验。

对于工具变量的选取，参照 Yao 和 Zhong（2013）的研究，本文使用农民工所在地区同行业工

会的会员密度表示。工具变量的选取需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一方面，在工具变量的相

关性要求上，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个体的行为选择往往更容易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那么，

农民工是否加入工会，也更容易受到地区同行业其他劳动者行为的影响（靳卫东等，2020），而地

区同行业工会会员密度可以有效反映此效应。所以，工会会员密度越大，农民工参加工会的概率

将会更高。另一方面，地区同行业工会的会员密度也能够反映工会职能发挥情况，而中国工会职

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外生决定于党政部门的工作任务要求（常凯，2013），因此地区同行业工会

的会员密度明显独立于农民工个体状况的变化。同时，地区同行业工会的会员密度主要反映了

地区因素，也独立于农民工个体。所以，地区同行业工会会员的密度并不会对农民工个体的居留

意愿产生直接影响，符合外生性要求。此外，地区同行业工会会员密度也通过了针对工具变量的

各项检验，同样证明了其作为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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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 PSM 估计和工具变量法重新检验假说 1，估计结果表明农民工加入工会之后，其

居留意愿依然得到明显提升，假说 1 再次得到论证。

（三）异质性分析①

表 1 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各项特征的表现上，加入工会的农民工普遍比没有加入工会的农

民工更为优秀，所以农民工能否成为工会会员可能要部分取决于自身的个体特征和就业特征

（纪雯雯和赖德胜，2019）。另一方面，自身特征优秀的农民工往往具有较强的城市居留能力，从

而该类群体也通常具有较高的居留意愿。由此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变化可

能并不是工会作用所引致，而是农民工自身特征差异产生的结果，进而就产生了选择偏差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一方面，本文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进行解决；另一方面，根据农民工的相关特征，本

文将农民工划分为综合素质较高和综合素质较低两种群体，以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个体特征差

异所带来的干扰。如果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综合素质较低的农民工群体

中，那么就可以证实工会确实能够起到提升农民工居留意愿的作用。为此，本文进一步根据农民

工的工作岗位类型、受雇单位性质、学历、年龄等体现综合素质特征的因素进行分组，以此考察

工会对不同综合素质类型的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

根据异质性分析的估计结果，本文发现，在样本数量上，对于从事低技能工作、受雇于私营

企业以及低学历等综合素质较差的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在农民工群体中的比重较大。另外，从

检验结果来看，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综合素质较差而不是综合素质较

高的群体中。这表明如果能够使大多数综合素质较差的农民工群体加入工会，那么他们的居留

意愿将会得到较大的提升。

五、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影响的机制分析

理论分析表明，由于农民工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从而削弱了农民工的城市生存能

力，再加上社会融入度较低，二者共同抑制了农民工居留意愿。基于工会的维权职能与维稳职

能，工会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维护和社会融入感的提升，可能就会成为工会提升农民工居留意

愿的重要途径。为此，本文将进一步从实证角度对上述观点进行检验。

（一）工会与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维护

受限于个体特征、人力资本、户籍身份等禀赋要素的影响，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议价能

力普遍较低（卢海阳等，2016）、动权益保障不足（Park 和 Wang，2010）和就业质量不高（卢海阳和

郑旭媛，2019），从而抑制了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杨菊华，2015）。那么，通过加强劳动权益维护就成

为提升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关键。工会由职工组成，在维护职工权益的过程中发挥着“代言人”的

作用。作为职工的一员，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理应受到工会的维护。工会通过发挥维权职能，可以

提升农民工的议价能力，解决“同工不同酬”问题，从而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强的城市生存能力，使

其居留意愿上升。

根据农民工的主要利益关切，本文选择工资收入、工作时间、劳动合同以及医疗保险作为表

示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指标。其中，工资收入采用月工资收入的对数，工作时间采用周工作时间的

对数，而劳动合同和医疗保险均使用 0−1 虚拟变量表示。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发现，工会

显著提升了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医疗保险参保率，并且也降低了农民工的工

作时长，这说明工会能够有效维护并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从而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强的城市

生存能力，使其居留意愿上升，假说 2 得到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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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劳动权益维护

（1） （2） （3） （4）

OLS TEM−MLE OLS TEM−MLE

工资收入 工资收入 工作时长 工作时长

工会 0.039*** 0.037*** −0.036*** −0.054***

（0.008） （0.012） （0.007） （0.0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35 371 35 371 35 371 35 371

（5） （6） （7） （8）

OLS TEM−MLE OLS TEM−MLE

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 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

工会 0.145*** 0.190*** 0.220*** 0.277***

（0.004） （0.006） （0.007） （0.00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35 371 35 371 35 371 35 371
 
 

（二）工会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是抑制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工会在发挥维权职能的同

时，还肩负着维稳职能，而通过组织和动员职工开展相关活动又是工会发挥维稳职能的主要手

段和方式（游正林，2010）。虽然工会发挥维稳职能的目的更多是为了促进企业的稳定生产（常

凯，2013），但是在维稳职能发挥的过程中，工会相关活动的开展却可以加深会员之间的交流和了

解。作为企业职工中的一员，农民工自然也拥有加入工会的权利。因此工会会员不仅包含本地

职工，也包含农民工。如果农民工加入工会，并参加工会开展的各项活动，那么这将会极大促进

农民工和本地职工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陈英姿等，2022），更为快速地了解当地的社会习俗，从而

推动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因此，工会的维稳职能就为农民工居留意愿提升创造了可能。

为此，本文进一步检验工会是否能够推动农民工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在社会融入指标设定

中，本文考虑两种设定。在集约边际上，使用农民工是否与本地人交流最多，以 0−1 虚拟变量表

示。在广延边际上，根据数据库中问题“您业余时间在本地和谁来往最多（不包括顾客及其他亲

属）？”来表示农民工愿意交流的程度，如果选择和本地人来往最多，则表示农民工愿意交流的程

度最强，赋值为 4。选择和外地人交往则表示农民工愿意交流的程度较强，赋值为 3。选择和同乡

人交往则表示农民工愿意交流的程度较弱，赋值为 2。很少与人交往则表示农民工愿意交流的

程度弱，赋值为 1。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第（1）列和第（2）列的结果表明，农民工加入工会之后，

同本地人交流的倾向显著增大。同时第（3）列和第（4）列的结果表明，农民工加入工会之后，也更

愿意同他人进行交流，这说明工会能够促进农民工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从而有助于提升农民工

的居留意愿，假说 3 得到论证。

表 4    社会融入

（1） （2） （3） （4）

OLS TEM-MLE OLS TEM-MLE

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

工会 0.037*** 0.042*** 0.139*** 0.164***

（0.006） （0.008） （0.015）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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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明，加入工会之后，农民工的居留意愿得到了明显提升。通过发挥维权职能，工

会显著提升了农民工的工资收入，降低了农民工的工作时长，并增加了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

率和医疗保险参保率，从而有效维护了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强的城市生存能

力，使其居留意愿上升。另外，通过发挥维稳职能，工会为会员提供了一个可以交流的有效平台，

从而促进了农民工和本地人员的沟通和了解，极大促进了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因此，无论是发

挥维权职能还是发挥维稳职能，工会均能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提升起到正向作用，这就证明了

中国工会的双重职能并不冲突。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十四五”规划和 2030 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

全面融入城市，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因此，如何留住人才已然成为未来城市间竞争的一

个核心要素。伴随户籍制度的改革和不断完善，城市公共资源与服务逐渐实现面向常住人口的

全覆盖，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公共服务差别正在减少，所以由城市公共服务差异所引发的居留意

愿问题正在减弱。

基于工会的双重职能，本文使用文本分析和处理效应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讨论了

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工会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居留意愿。这

一影响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成立。其次，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从事高技能工作、

受雇于国有企业、高学历以及新生代的农民工，工会对从事低技能工作、在私营企业工作、低学

历以及老一代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机制分析发现，通过发挥维权职能，工

会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降低农民工工作时长，并增加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医

疗保险参保率，从而有效维护了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强的城市生存能力，使其

居留意愿上升。另外，通过发挥维稳职能，工会为会员提供了一个可以交流的有效平台，从而加

深了农民工和本地人员的沟通和了解，极大促进了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根据上述结论，本文的

研究佐证了中国工会的双重职能并不冲突，也为加快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发展提供了新的

思路。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了有效提升农民工居留意愿，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强化工

会的维权职能。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工会可以通过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提升农民工的居留意

愿。因此，作为职工权益的维护者，工会一方面要加大对自身的宣传力度，吸纳更多农民工加入

工会，加强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维护力度；另一方面，在顶层设计方面，工会要积极参与关于农

民工劳动权益的政策制定，加大对相关政策的落实力度，努力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第二，积极

组织开展各种活动，继续发挥工会的维稳职能。农民工居留意愿除了受到自身居留能力的限制，

还可能由于缺乏与本地人交流的机会而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所以，工会需要积极开展多种形式

的交流活动，继续发挥维稳职能，为农民工和本地人员搭建一个可以交流的平台，加深农民工和

 

续表 4    社会融入

（1） （2） （3） （4）

OLS TEM-MLE OLS TEM-MLE

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35 371 35 371 35 371 35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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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员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从而提升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第三，

在提升农民工居留意愿的过程中，工会工作的开展应有所侧重。本文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虽然工

会能够提升农民工居留意愿，但是这一边际影响却主要体现在综合素质较低的农民工群体中。

那么，在日后的工作开展中，工会应该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加大对从事低技能工作、受雇于私营

企业、低学历以及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群体的维权力度，并且要重点鼓励该类人群积极参加相关

活动以促进其融入当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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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Unions and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On the Paradox of Dual Functions of

Trade Unions

Cui Yadong1,  Xu Su2,  Jiang Yaohui2

(1.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emphasiz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peed up the urb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igrants and promote their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into citie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Therefore，in order to promote migrant workers’ urbanization，it is particularly ur-

gent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ir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Based on the Chinese trade unions’ dual functions of safeguarding rights and maintaining stabilit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rade unions on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and its mechanism

from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spects by using trade-unions-related policy documents，media reports and CM-

DS（2017）.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trade unions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migrant work-

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Second，the impact of trade unions on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people with low-skilled jobs，in private enterprises，of low education and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Third，trade unions can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

ies by safeguarding their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enhancing their sense of social integration.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based on multiple source data，this paper uses textual ana-

lysis and empirical test to discuss the impact of trade unions on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Second，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dual functions of trade unions can play a role in coordination rather than

conflict. Third，existing studies rarely discuss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

ive of trade un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unions，which not only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in related research fields，but also provides new ideas for

enhancing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urb-

anization strategy.

In order to enhance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First，trade uni-

ons should attract more migrant workers to join it and als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abor

rights. Second，trade unions should carry out various activities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so as to enhance

migrant workers’ sense of social integration. Third，trade union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migrant workers

with low-skilled jobs，in private enterprises，of low education and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Key words:  trade unions；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tay in cities； dual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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